
同政复决字〔2026〕第 8号

同心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

申请人：宁夏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

被申请人：同心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法定代表人：李全，该局局长

地址：宁夏同心县新区罗山路

第三人：马某全，男，回族，1966 年 3 月 14 日出生，住同

心县丁塘镇杨塘村

申请人宁夏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公司）不服被

申请人同心县人社局于 2025年 11月 26日作出的〔2025〕101号

认定工伤决定书，请求撤销该决定书。本机关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之规定，于 2026年 1月 19 日依法予

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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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请求：请求撤销〔2025〕10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。

申请人称：

2025 年 3 月 19 日，第三人马某全向同心县劳动人事争议仲

裁委员会提起仲裁，请求确认申请人与第三人自 2024年 5月起建

立劳动关系，同心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查，作出同人

社仲字〔2025〕第 40号仲裁裁决书，裁决申请人与第三人于 2024

年 5月至 2024年 10月 6日建立劳动关系。2025年 11月 26日，

被申请人作出〔2025〕101 号工伤认定决定书，认定第三人受伤

的情形属于工伤认定范围，予以认定为工伤。申请人认为，被申

请人作出的上述决定书因事实认定错误有误，应当予以撤销，重

新作出决定。

一、关于第三人马某全的工作性质。第三人系由申请人招聘

参与“节水—丁塘系统轮灌项目”的工作人员，负责丁塘镇杨塘

村 3号路、4号路、7号路、8号路片区农田的浇水、施肥，其工

作仅限于上述工作内容。而第三人系阻挡种植户收割玉米挡路而

被种植户甩开，掉进路边水渠导致受伤。第三人的受伤原因显然

与工作职责内容无关，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款、

第三款之规定，第三人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工作原

因受到事故伤害或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，不应认

定为工伤。第三人的行为显然脱离了其工作范畴，受伤原因与工

作内容完全无关，但被申请人却错误地将第三人受伤认定为工作

原因，继而错误认定了工伤，这显然没有相应的法律及事实依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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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让申请人信服。

二、第三人的受伤是其主动寻求的结果，系自甘风险。因第

三人仅仅负责定塘镇杨塘村 3号路、4号路、7号路、8号路片区

农田的浇水、施肥，第三人仅履行上述职责获取相应报酬即可，

但第三人主动拦阻玉米种植户收割玉米，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，

与种植户发生肢体冲突，这不但与工作内容无关，而且系完全行

为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其应当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有概括性认知，但

第三人仍将自己置于可能的危险之中。上述行为系第三人的自甘

风险行为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其应当为自己寻求危险结

果的行为负责，而不应当认定为工伤，由国家财政与申请人为其

行为负责。

因此，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〔2025〕101 号认定工伤决

定书，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

被申请人称：

一、答复人具有受理工伤认定申请，审查并作出决定的法定

职责，主体合法。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“县级以

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

伤保险工作”及《工伤认定办法》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县级以

上地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。被

申请人作为同心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，依法具有受理工伤认定申

请，审查并作出决定的法定职责，主体合法。

二、案涉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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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法律正确。根据在案的询问笔录，劳动仲裁裁决书及其他相

关证据可以证实：马某全在受到伤害时，与申请人存在劳动合同

法律关系；马某全在 2024年 10月 6日受到伤害时，其所实施的

行为与其本身的工作职责有关。因此，马某全的上述情形符合《工

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，属于工伤认定范围。

三、案涉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程序合法。马某全受到伤害时

间为 2024年 10月 6日，其本人于 2025年 9月 29日申请工伤认

定，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七条之规定，马某全在法定期限

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答复人依法受理后，对相关材料进行了审

核，调查取证并于法定期限内作出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并按照法

定程序向各方当事人送达，程序合法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主体，

内容及程序均合法，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，不能

成立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经审理查明：

2024 年 5 月 21 日，被申请人某公司和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某公司）签订业务承揽协议，合作内容为申请人承揽某公司在

宁夏基地的种植辅助服务业务。2024年 5月，第三人马某全入职

某公司，负责丁塘镇杨塘村 3号路、4号路、7号路、8号路片区

农田浇水、施肥、巡逻等工作。2024年 10月 6日 18时左右，某

公司职工马某平电话通知第三人前往丁塘镇杨塘村阻挡种植户

马某栋收割玉米，因马某栋拖欠某公司的水费和化肥钱。第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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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达现场后，和其他同事一并站在路中间，阻挡种植户马某栋运

输玉米的车辆，并告知马某栋先交清拖欠公司费用后再收割玉

米。马某栋对所收费用有异议不愿交费并报警，警察到现场了解

情况后，劝说第三人等人不要在路中间挡路，其他人先后离开，

马某栋看见第三人仍未离开，上前抓住其衣服用力甩开，第三人

不慎掉进路边水渠后受伤。第三人经银川国龙骨科医院诊断，结

论为：1.右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；2.右膝关节内侧半月板损伤；

3.右膝关节外侧半月板损伤；4.右膝关节骨性关节炎；5.右膝关节

退变性滑膜炎；6.右踝关节骨性关节炎；7.闭合性胸部损伤(右侧

第一肋骨骨折)。

2025 年 3 月 19 日，第三人因“劳动关系确认”与申请人发

生争议，向同心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。2025

年5月28日，同心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《仲裁裁决书》，

其中载明：申请人与第三人于 2024年 5月至 2024年 10月 6日建

立劳动关系。

2025 年 9 月 29 日，第三人向被申请人同心县人社局申请工

伤认定。2025 年 11 月 26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

（同人社认字〔2025〕101号），载明：第三人的上述情形，符合
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，属于工伤认定范围，

现予以认定工伤。

本机关认为：

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：“县级以上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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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

险工作”。被申请人作为县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，具有对本辖区

内发生的事故伤害进行工伤认定的行政职权。

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：“职工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工伤：……（三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

场所内，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……”、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四条第一

项之规定：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，人民法

院应予支持：（一）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，用

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

的……”，申请人某公司和某公司签订了业务承揽协议，协议内

容为申请人承揽某公司在宁夏基地的种植辅助服务业务，而第三

人马某全和申请人存在劳务雇佣关系，日常工作内容由某公司职

工马某平直接安排。因种植户马某栋拖欠某公司的水费和化肥

钱，当日某公司职工马某平电话通知第三人前往丁塘镇杨塘村阻

挡种植户运输玉米车辆，第三人受伤原因系阻挡种植户马某栋车

辆而被其甩开掉进路边水渠后受伤。结合被申请人审查第三人申

请工伤认定时提交的证据材料、公安机关调查核实的情况、申请

人提交的材料，综合认定第三人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

第三项之规定，属于工伤认定范围，予以认定为工伤，作出《认

定工伤决定书》事实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。

本机关决定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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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同人社认字〔2025〕101 号《工伤

认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，自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日内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四十五条

之规定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附件：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

同心县人民政府

2026年 3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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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

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：

（七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或者

工伤认定结论不服；

……

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

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

为。

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

第四十五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，可

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

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，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三、《工伤保险条例》

第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工伤：

（一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

的；

（二）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，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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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；

（三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

等意外伤害的；

……

四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

规定》

第四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，人民法

院应予支持：

（一）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，用人单位或

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；

（二）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

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；

（三）在工作时间内，职工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

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因工受到伤害的；

（四）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，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

受到伤害的。


